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部

研究生课程调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为保证研究生课程良好的教学秩序，严肃教学纪律，提高教学质量，根据我院实际情况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一、所有调课均需教师填写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部调课申请表》，由课程主讲教师所在部门负责人签字批准后，至少在上课前一天到教务处或MPAcc办公室办理手续。
1，主讲教师每学期每门课程学分为4学分的，每学期调课次数不得超过4次；学分为3、2、1学分的课程，每学期调课次数分别为不得超过3次、2次和1次。
2，主讲教师因参加院里要求的重大活动调课的，不需提交书面申请；参加其他活动均须持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部调课申请表》办理调课手续。
3，因事假、病假或其他个人原因不能上课的，凭所在部门负责人签字假条调课。
二、主讲教师因各种原因需由其他教师代课时，应安排相应职称的教师，并须履行以上手续。
三、因全国性的统考（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等）而发生的调课，由教务处或MPAcc办公室提前通知有关部门，落实有关调课安排。
四、节、假日的调课安排由教务处或MPAcc办公室安排。

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9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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